附件1

福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教练员

招聘办法  

一、校园足球教练招聘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热爱足球事业。

（二）足球教练员需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较强的业务水平，持有D级及以上教练员资格证书。善于管理团队，能够为人师表、团结合作，具有带队参加过足球比赛经历。

（三）带队获得福建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暨中学生足球锦标赛一等奖或前三名、带队获得福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冠军杯比赛第一名的教练员可以优先选聘。

（四）应聘教练员需身体健康，能适应带队集训备战工作需求，年龄男不超过55周岁，女不超过50周岁，具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身体条件。

（五）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被开除公职的、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且尚未解除惩戒的，不应参与应聘。
二、报名工作

（一）应聘人员需在9月10日前将下列报名材料发送到市教育局体卫艺语处指定邮箱：fzsjyjtwyyc@163.com
联系人：罗  彬   电话：0591-83312694

（二）报名时需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

1.D级及以上教练证或其他足球教练员培训证明扫描件;

2.获得相关荣誉证明扫描件（含培养学生，带队参赛成绩等）;

3.《福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学校教练员招聘报名表》;

4.二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扫描件(一年内有效，一票否决)。

5.无犯罪记录证明、失信惩戒承诺书。

三、招聘考试
（一）招聘考试时间：9月13日上午9点，地点：福州金山中学，应聘人员应于8点30分前到达考试地点报到。

（二）考试办法

由市教育局从我市学校体育专家评委库足球项目中抽取面试评委，组成考核小组。校园足球教练招聘考试采用教学设计、训练实践和教练等级评分相结合的综合考试办法，实行百分制。具体如下:

1.足球教练资格（10分）:校足办依据岗位条件和报名人员材料进行资格审定，持有C级及以上教练证（10分）；持有D级教练证（7分），资格得分以最高得分项为准，不叠加。

2.教学设计（20分）:足球训练计划教案编写。

3.训练实践（70分）:参照中国足协教练员等级考试方法，对教练员执教能力、训练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三）福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办公室根据考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确定拟招聘教练员名单，教练员应服从福州校足办工作安排，如不服从，取消聘任资格，并从应聘教练员中从高分到低分进行递补。

四、聘用及管理
（一）足球教练员上岗后按照政府购买岗位的方式实行合同化管理，由福州市教育局及学校（用人单位）与招聘教练员签订聘用合同，足球教练员每周训练、指导比赛课时不少于10课时（不含带队比赛时间），且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由福州市教育局和用人单位（学校）双重管理，每月由用人单位（学校）按确定的岗位目标和工作任务，对教练员进行考核。

（二）市聘足球教练员由福州市教育局和用人单位（学校）双重管理，每月按确定的岗位目标和工作任务，对教练员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发放工资待遇的依据。

五、待遇

市聘足球教练员工资：4000元/月，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发放工资，聘期为一年。学校（用人单位）缴纳教练员意外伤害险。

六、招聘监督

福州市教育局机关党委：0591-83373624
福州市教育局体卫艺语处：0591-83312694
